
臺 北 市 大 同 區 斯 文 里 1 1 2 年 度 上 半 年 里 鄰 工 作 會 報 會 議 紀 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12年 1月 11日（星期三）下午 7時 

二、地點：大龍街 159巷 18弄 16號 

三、主持人：江雪卿里長 紀錄：劉立天里幹事 

四、市政府指導長官： 

五、上級督導人員：劉逸雅課長 

六、參加人員：如附簽到表 

七、主席致詞：感謝各位鄰長參與並歡迎各位與會貴賓，會議開始。 

八、里辦公處工作報告及宣導事項：報告里辦公處在 111年度各項經費支出情形

及 112年度各項工作計畫，請各位鄰長志工協助並加強宣傳。 

九、列席單位工作報告及宣導事項： 

(一)臺北市消防局大同分隊許志峰小隊長宣導： 

1.推動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為整合本府各機關資源，結合本市各區里、鄰長、里幹事、社工團體、

各級學校及各種宣導管道，全面訪視本市 5樓以下建築物未設火警自動

警報設備之住戶，並推廣宣導設置住警器。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讓我們能

第一時間察覺火災發生，而完善的「家庭逃生計畫」才能讓我們立即採

取必要而正確的應變動作，確保生命安全。 

近年來住宅火災案件中，有許多係因室內以易燃材料作隔間，以致火災

時無法有效阻擋火煙熱，難以避難逃生，或因火災發生時沒有及時關門，

而被濃煙嗆傷、造成傷亡。宣導民眾藉由建構不易起火且易於避難的空

間，以提升火災時成功避難逃生的機率。宣導主軸為藉由「避難通道雜

物不堆積」、「耐燃材料隔間需置頂」及「火災關門避難有空間」等標語

向民眾宣導建構不易起火且易於避難空間的重要性。 

2.廟會繞境活動施放爆竹煙火宣導： 

避免廟會繞境活動施放爆竹煙火不當，導致意外事故發生，請各宮廟於

慶祝各種慶典民俗活動時，建請以播放爆竹煙火音效光碟或製煙機取代

燃放爆竹煙火，如須施放一般爆竹煙火，應填具「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施

放一般爆竹煙火報備暨安全維護表」向轄區消防分隊申請備查。請勿施

放飛行及升空類爆竹，並請選購有認可標示之產品，以及遵照爆竹煙火

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項施放。 

3.消防通道及搶救不易狹小巷道宣導： 

(1)消防通道宣導： 

為確保本市公共安全，本府訂有「臺北市政府消防通道劃設及管理作

業程序」，明定劃設消防通道及其作業流程，針對本市列管火災搶救



困難地區救災必經之道路或本市現有道路寬度未滿 7.5公尺，距離有

人居住或使用之建築物在 140公尺以上之道路（囊底路道路長度在

140公尺以上，雙向連通道路長度在 280公尺以上）劃設消防通道。

協同警察局交通大隊全天 24小時嚴格執行違規之取締與拖吊，以利

消防車於第一時間能到達現場，避免因巷道停車阻塞而延誤救火救

災。 

為了有效推動消防通道之暢通，禁止停車之路段需請大家共同遵守並

幫忙維護，也希望您能多加利用路外停車場停車，以保持社區道路之

順暢。共同建立安全的居家環境，需要有您的支持，也感謝您的配合。 

(2)搶救不易狹小巷道宣導： 

為改善本市搶救不易狹小巷道之救災及救護問題，以維護市民的生命

及財產安全，本局規劃針對妨礙救災之路邊停車、廣告物、違建棚架、

道路障礙與電纜線等項目，依法劃設禁停紅線、輔導改善、取締或查

報拆除，落實 24小時淨空救災動線與活動空間。 

4.防範電氣火災五不一沒有，汰換不合格除濕機: 

(1)「不」要超過負載：用電量較大之電器，避免共用延長線或插座。 

(2)插頭「不」用不插：將不用之電器插頭拔下，並應手握插頭取下。 

(3)「不」要捆綁電線：綑綁延長線及電線，容易導致溫度升高溶解外覆

塑膠。 

(4)插頭「不」污損：經常清理插座間的塵埃，檢查是否有焦黑泛黃情形。 

(5)「不」要有可燃物：插座、延長線旁，不要擺放可燃物。 

(6)「沒有」安全標章，不用：購買家電注意是否有政府檢驗合格安全標

章。 

5.防範一氧化碳中毒宣導，打開生命之窗: 

(1)認識一氧化碳: 

一氧化碳是一種無色無味的氣體，中毒後症狀不易被察覺，因而成為

潛藏於居家環境中的隱形殺手。一氧化碳對血液中的血紅素的結合

力，為氧的 200~250倍，因此會取代氧搶先與血紅素結合，降低血紅

素帶氧能力，產生各種一氧化碳中毒的症狀。 

(2)一氧化碳中毒症狀:一氧化碳含量 人體暴露時間及生理症狀 

0.02%(200ppm)2-3小時產生輕微頭痛。 

0.08%(800ppm)45分鐘會頭暈、反胃、抽筋。 

0.16%(1600ppm)20分鐘會頭痛、暈眩 2小時死亡。 

0.32%(3200ppm)5-10分鐘會頭痛、暈眩、嘔吐 30分鐘會死亡。 

1.28%(12800ppm)1-3分鐘內可能會死亡。 



(3)一氧化碳中毒處置:關閉瓦斯燃燒器具開關。輕啟窗戶讓一氣化碳飄

散出去。撥打 119將中毒者送醫急救。急救人員未到達前，將中毒者

移到通風處，並鬆開衣物，施救的環境也要安全無虞。中毒者無呼吸、

心跳、可施行心肺復甦術(CPR)應把屋治療黃金時機，儘速就醫。 

6.視訊報案 119定位影像更即時： 

首創全國消防機關使用視訊報案救災救護，為輔助行動電話報案無法精

準定位之困擾，現在民眾只要使用智慧型手機，自 Google Play以及 Apple 

Store行動軟體發行平臺，下載安裝「視訊 119」App應用程式，遇到急

難救助需撥打 119協助時，即使報案人如無法確定報案位置(如河濱公園

無明顯地標處)，經由視訊報案服務，報案人即可同時將災害影像、照片

及報案人 GPS座標，傳送至臺北市 119救災救護指揮中心，119執勤員可

立即了解災害現場狀況，有效縮短消防人員到達災害現場時間。另外現

場如有傷患亦可透過即時視訊、影片播放功能與報案者互動，進行線上

急救處置，以提高患者存活率並減少生命財產之損失。此外系統程式亦

可提供第三方人員(如急診室醫生、指揮官)線上監看、緊急支援及指揮

參考。若報案人當時不在臺北市轄區內，也會透過應用程式轉成一般的

119電話轉接至該縣市的救災救護指揮中心。 

下載方式： 

7.火災預防自治條例修正： 

第十條之一： 

本市下列場所，依法無需設置火警自動警報設備且非屬消防法第六條第

四項規定應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者，其管理權人應依住宅用火災警報

器設置辦法之規定，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並維護之： 

一、供居住使用之建築物。 

二、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第十二條第一款規定之甲類場所。 

三、其他經消防局公告指定之場所。 

第十二條之一： 



違反第十條之一規定，經消防局通知管理權人限期改善，屆期不改善者，

處管理權人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經處罰鍰後仍不改善

者，得按次處罰。但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十月十六日修正之第十條之一

第一款之建築物非供出租者，其處罰自修正公布後三年施行。 

有關甲類場所說明如下： 

1. 電影片映演場所（戲院、電影院）、歌廳、舞廳、夜總會、俱樂部、

理容院（觀光理髮、視聽理容等）、指壓按摩場所、錄影節目帶播映場所

（MTV 等）、視聽歌唱場所（KTV 等）、酒家、酒吧、酒店（廊）。 

2. 保齡球館、撞球場、集會堂、健身休閒中心（含提供指壓、三溫暖等

設施之美容瘦身場所）、室內螢幕式高爾夫練習場、遊藝場所、電子遊戲

場、資訊休閒場所。 

3. 觀光旅館、飯店、旅館、招待所（限有寢室客房者）。 

4. 商場、市場、百貨商場、超級市場、零售市場、展覽場。 

5. 餐廳、飲食店、咖啡廳、茶藝館。 

6. 醫院、療養院、長期照顧機構（長期照護型、養護型、失智照顧型）、

安養機構、老人服務機構（限供日間照顧、臨時照顧、短期保護及安置

者）、托嬰中心、早期療育機構、安置及教養機構（限收容未滿二歲兒童

者）、護理之家機構、產後護理機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限供住宿養護、

日間服務、臨時及短期照顧者）、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機構（限提供住宿

或使用特殊機具者）、啟明、啟智、啟聰等特殊學校。 

7. 三溫暖、公共浴室。 

(二)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民族路派出所郭翔豪所長： 

1.交通安全宣導： 

本市近 5年(106至 110年)每年行人交通事故死亡人數均超過 27人，分

析在 106至 110年間，行人交通事故死亡人數共計 137人，65歲以上高

齡行人占 93人；期間高齡行人死亡比例高達 67%。111年 1至 11月行

人交通事故死亡人數共計 17人，65歲以上高齡行人所占比例約為 76%。

為提升高齡者之用路安全，確保通行安全，以降低事故發生率之目標，

本分局特利用本次會報宣導提醒高齡者：(1)於清晨、天色昏暗外出時

應穿著亮色衣服、配戴反光飾物或攜帶手電筒。(2) 儘量靠邊行走。

(3)穿越道路時應走行人穿越道(斑馬線)，看清左右無來車時再儘速通

過。(4)沒有把握剩餘綠燈時間通過路口，應等待下一次綠燈再通過。 

2.犯罪預防反詐騙宣導： 



(1)海外求職：近來許多台灣人前往柬埔寨想賺大錢，卻被迫從事詐騙

等非法工作，如有不從則遭集團沒收護照、毆打、性侵等限制人身

自由情事。提醒欲前往海外工作之民眾，應小心查證。 

(2)投資詐騙：詐騙集團透過社群網路散布投資訊息，抓準民眾短期回

收高額利潤之投機心態，誘使大量加碼投注，等到被害人最後領不

回款項時才驚覺受騙。此類詐騙常與「假交友詐騙」結合，被害人

單純以交友為前提，透過網路交友軟體互相認識，等到雙方熟識後，

詐騙集團以各種方式誘騙進行投資，被害人交付金錢後，對方隨即

避不見面或無法聯繫，這類詐騙手法為「假交友」與「假投資」綜

合體。 

(三)臺北市大同區清潔隊大龍分隊郁儀豪分隊長宣導： 

新的一年即將到來，臺北市環保局規劃即日起至 112年 1月 13日為「年

終大掃除」期間，請市民朋友預先整頓居家與周邊環境，將家中汰換的

舊家具大型廢棄物，預約交由各區清潔隊免費清運。環保局亦公布 112

年春節期間垃圾收運情形（如附圖），請市民朋友掌握春節垃圾收運期

程，一同清潔環境喜迎新年。 

1.有關 112年春節連續假期（1月 20日至 1月 29日）垃圾清運情形， 1

月 20日小年夜當日正常收運一般垃圾、廚餘、資源回收物，1月 21日

除夕當天中午及夜間時段加班收運垃圾，屆時將以播放響鈴音樂通知市



民，大年初一至初三停收 3天，初四起恢復收運一般垃圾、廚餘及資源

回收物，1月 27日初六起恢復收運大型廢棄物。 

2.環保局於各行政區共有 32處垃圾限時收受點，春節期間民眾如無法配

合該局清運時段排出垃圾，可就近至各限時收受點排出垃圾，限時收受

點資訊請至臺北市環保局網站的最新消息查詢。 

(四)大同區健康服務中心蔡雅安護理師宣導： 

1.為培養民眾健康自主量測習慣，本中心於每週一至週五上班日

9:00-17:00，提供健康便利站免費量測服務，建立自我健康紀錄，鼓勵

民眾攜帶悠遊卡或台北卡至本中心量測。相關資訊請洽陳護理師

(2585-3227分機 6651) 。 

2.本中心提供 65歲以上長者衰弱評估，包含衰弱評估、跌倒、憂鬱三部

分，若長者有肌無力或心理憂鬱等症狀，將提早進行協助健康照護介入

方案或轉介至醫院。相關資訊請洽陳護理師（2585-3227分機 6651）。 

3.本中心輔導轄區職場，致力推動無菸環境並依職場員工健康需求，推動

健康飲食、運動等活動，以期建立國民健康生活型態、促進工作者身心

健康，鼓勵邀請職場共同加入全國「健康職場認證」。相關資訊請洽羅

護理師（2585-3227分機 6665）。 

4.整合規劃大同區轄區高齡友善服務資源、醫療服務資源及長期照顧等社

區資源，進行社區資產盤點，提供高齡健康照護整合服務模式，建置轉



介服務模式，讓長者獲得及時且完整的服務，歡迎各里段多加運用。相

關資訊請洽陳護理師（6651）。 

5.為早期發現失智症，本中心提供極早期失智症篩檢量表，以早期發現及

早治療，凡 65歲(含)以上之民眾，皆可至本中心服務台檢測，經篩檢

量表分數≧2分以上(含)者，將協助轉介至特約醫院進行確診。相關資

訊請洽吳護理師（2585-3227分機 6637）。 

6.多一份檔案，多一份安心，為預防家中失能長者走失，民眾可持身心障

礙證明（手冊），至臺北市各警察分局偵查隊申請自願捺印指紋服務。

相關資訊請洽吳護理師（2585-3227分機 6637）。 

7.全球每 3秒鐘新增 1位失智患者，為提供失智者及家屬所需的服務與支

持性的環境，提升社區大眾對失智症的正確認識，消弭對失智症的歧視

和偏見，打造一個能預防及延緩失智症的友善社區，由本區公、私部門

跨域整合，社區各單位同心協力營造瑞智友善的社區，首推大同區具特

色的迪化商圈為示範點，由一條街道出發，未來規劃街道與巷弄間的串

聯網絡，一起為大同區打造更適合高齡長者的生活環境，營造大同區五

星服務咱熊讚(安心、放心、珍心、包容心、體貼心)的瑞智友善社區；

並透過「看、問、留、撥」(如下圖)，一「看到」疑似失智症患者，就

主動「詢問」對方的去處，將其「留住」並協助「撥電話」報警或聯繫

家屬，暖心提供失智症者協助，讓失智症者在熟悉友善環境中安心與安

全的生活。相關資訊請洽陳護理師（2585-3227分機 6651）。 

8.臺北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提供居家服務、輔具申請、居家護理、喘息服

務及交通接送等，如里內 65歲以上失能、獨居及弱勢長輩有需求者，

可通知各里地段護士協助轉介，亦可市話撥打 1966長照服務專線，提

供便利長期照顧服務諮詢及申請的單一窗口！5分鐘內通話免付費！一

通電話，留下資訊，讓長照服務就近到您家。相關資訊請洽王護理師

（2585-3227分機 6633）。 

9.居家環境之積水容器，容易成為孑孓孳生的溫床，請民眾主動巡檢居家

環境，徹底清除家戶內、外孳生源，如輪胎、鐵鋁罐、帆布、水生植物、

寶特瓶及盆栽底盤等，以避免孳生病媒蚊，降低疫情風險；如有出現發

燒、頭痛、後眼窩痛、肌肉關節痛、出疹等登革熱疑似症狀，請儘速就

醫並主動告知國內、外相關活動史。相關資訊請洽王約聘管理師

(2585-3227分機 6656) 。 

10.有關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政策或疫苗相關，請上衛生福利部疾病

管制署 COVID-19防疫專區查詢最新資訊



(https://www.cdc.gov.tw/Category/List/dpJtC0PHfaE-FyQLRoz7QQ)

相關資訊請洽王約聘管理師(2585-3227分機 6656) 。 

11.凡設籍臺北市 65-74歲且從未接種肺鏈疫苗的長者，持「身分證」及「健

保卡」至臺北市合約醫療院所即可免費施打肺炎鏈球疫苗，符合 75歲

的長者皆可免費施打公費肺炎鏈球疫苗。關資訊請洽沈約聘資深企劃師

（2585-3227分機 6653）。 

12.請檢視家中孩子兒童健康手冊內的「預防接種時程及紀錄表」，是否已

按照時程接種各項常規疫苗，如有今(112)年 9月入小學的孩童，是否

皆已完成｢滿 5歲至國小入學前」要接種的疫苗，如果尚未完成，請儘

速帶家中寶貝到合約醫療院所接種，及早建立幼童完整的免疫力。相關

資訊請洽沈約聘資深企劃師（2585-3227分機 6653）。 

(五)大同社會福利服務中心鄭惟文社工宣導： 

1.列冊獨居長者資格 

凡年滿 65歲，居住本市且非居住於全日型機構並符合下列資格條件之

一者，經老人服務中心/社福中心社工人員評估後，列冊服務： 

(1)年滿 65歲以上，單獨居住本市,且無直系血親卑親屬居住本

市者;列入獨居。但若長者與親屬關係疏離者，不在此限。 

(2)雖有同住者，但其同住者符合下列狀況，且無直系血親卑親

屬居住臺北市，列入獨居： 

＊同住家屬無照顧能力。 

＊同住家屬 1週內有連續 3天（含 3天）以上不在者，列入

獨居，但間歇性不在者，不予列入。 

＊同住者無民法上照顧義務、無照顧契約關係者。 

(3)夫與妻同住且均年滿 65歲且無直系血親卑親屬居住臺北市

者，列入獨居。 

2.獨居長者服務內容 

(1)本市相關福利及法律諮詢 

(2)電話問安及關懷訪視服務 

(3)營養餐飲服務 

(4)日間照顧服務 

(5)居家服務 

(6)文康休閒活動安排 

(7)機構安置服務 

(8)緊急救援系統 

(9)獨居長者前往本市立聯合醫院就醫，免付掛號費服務 



(10)其他服務：民間團體於農曆春節舉辦相關活動或贈送禦寒衣

物、棉被等，並優先以弱勢獨居長者為服務對象。 

3.臺北市遊民安置輔導服務介紹 

(1)服務理念及目標：減少對社區環境的負面影響、提供友善夜宿環境 

(2)輔導及服務措施： 

(六)大同區戶政事務所張耀文課員宣導： 

1.[虛報戶籍—撤銷登記並重罰]遷戶口（遷徙登記）應有居住事實，如有

申請不實情形，戶政機關將撤銷登記並依戶籍法 76條處以新臺幣 3,000

～9,000元之罰鍰。 

2.戶政事務所繳納各項規費可使用「悠遊卡」或「智慧支付」進行電子繳

費，信用卡嘛也通，快速又方便。除了減少現金接觸，出門洽公免帶零

錢！ 

3.為提倡節能減碳及配合無紙化作業，戶政事務所提供「電子收據」服務，

民眾若有使用需求，可逕至臺北市政府「收據雲平台」

（https://e-receipts.gov.taipei/TPGovEReceipt/householdInquir

y）進行收據查詢、下載或列印。 

4.臺北市「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測

試」自即日起測試時間可隨到隨辦，相關事項如下： 

(1)報名時間：週一至週五，8：30至 17:00。 

(2)報名及考試地點：臺北市大同區戶政事務所。 

(3)應備證件：請攜帶有效之外僑居留證或外僑永久居留證、最近 2年

內所拍攝正面彩色脫帽相片 1張(同國民身分證規格)及考試費用

500元。 

5.有關內政部新增自然人憑證線上填寫申請資料功能，已於 110年 10月

28日上線提供服務，請配合辦理並多加利用。 



6.自然人憑證已 8年到期（含展期期間）前 60天及到期 1年內，且到期

前為有效的自然人憑證，可在自然人憑證網站申請線上續卡作業。進入

系統後填寫相關資料且完成線上繳費後，憑證中心將進行製證及配送

(約 7-10工作天)，待收到自然人憑證 IC卡後，依通知函上執行相關作

業完成開卡，即可開始使用憑證。 

7.新增「繳交數位相片申辦國民身分證」服務，民眾可於內政部戶政司全

球資訊網直接上傳數位相片電子檔，再赴戶政事務所辦理國民身分證。 

8.有市政問題，歡迎使用臺北市單一陳情系統（hello.gov.taipei)、台

北通 App「服務」項目「有話要說」反映或撥打 1999網路電話諮詢。 

(七)大同老人服務暨日間照顧中心林昀蓉社工宣導： 

1.老服中心之服務內容  

(1)列冊獨居老人問安關懷  

(2)文康聯誼與節慶活動  

(3)社區外展與失智症議題推廣  

(4)長青志願服務  

(5)老人福利諮詢  

(6)定點共餐活動  

(7)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輔導 

2.日照中心之服務內容  

(1)服務對象：年滿 65 歲以上的日常生活需照顧之失能者  

 年滿 50 歲以上經確診為失智者  

(2)服務時間：週一到週五，早上八點半到下午五點半  

(3)服務項目：健康管理、生活照顧服務、輔療活動、家屬支持服務、

福利諮詢及資源連結、交通接送服務等  

(4)聯絡方式：詳細資訊可電洽 02-2592-9008 黃督導 

3.長青學苑(開放招生中)  

(1)每天早上 9點至下午 5點現場報名，詳細電洽 2592-9808#13陳社工 

(2)課程 112.2月~112.6月(16週)，每門課學費 1100元、影片剪輯班

學費 1400元 

(3)內容：爵士韻律班、歌曲班、烏克麗麗班、歌唱學手語班、生活美

語班、大腦保健實作班、手機基礎班、順氣健康班、人與自然班、

影片剪輯班 

(4)優惠：有本市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之證明

可享有一門課免學費 

4.銀髮社團(開放招生中)  



 (1)需自費，詳細電洽 2592-9808#13陳社工  

 (2)齊唱社團(日文歌唱)每週一下午 1點半~4點  

 (3)卡拉 OK社團每週二下午 1點半~4點  

 (4)快樂歡唱社團(日文歌唱)每週三下午 1點半~4點  

 (5)順氣養身社團每週四早上 10點~12點 

十、表彰事項 

    感謝本里各鄰長、守望相助隊隊員、志工夥伴，積極參與里內各項活動（發

放敦親睦鄰禮品、發放助學金及敬老金、守望相助隊等）不遺餘力，熱心鄰

里公益事務，足為里民典範，特予公開表揚以示最大敬意。 

十一、討論事項： 

案由一：112 全年度睦鄰互助聯誼活動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109 年 11 月 3 日北市民治字第 1096027422

號函說明三有關里辦公處租用區民活動中心辦理里鄰相關活動規

定事項辦理。 

(二) 活動項目： 

1. 文化之旅 

2. 國標舞。 

3. 瑜珈。 

4. 歌唱班。 

5. 里民座談。 

6. 其他能增進區民情感，公共利益之正當活動。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有關本里 112 年度補助里鄰建設服務補助經費支用預算一案，

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臺北市里辦公處支用里鄰經費管理要點」辦理。 

(二) 112 年度無編列資本門預算。 

(三) 本（112）年度里鄰建設服務經費全數以經常門支出，擬辦理： 

1. 慶祝母親節活動預算 50,000 元整。 

2. 中元普渡活動預算 85,000 元整。 

3. 慶祝中秋節元活動預算 80,000 元整。 

4. 電腦伴唱機設備公開演出使用授權費預算 3,455 元整。 

5. 廣播系統維修預算 35,000 元整。 

6. 警民聯線月租費預算 6,000 元整。 

7. 里內小型公佈欄預算 25,000 元整。 

     8.其他（剩餘 15,545 元整授權由里長統籌運用之）。 



決議：照案通過，並授權里長依實際需求變更使用。 

案由三：有關本里 112 年度推行睦鄰互助聯誼活動經費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臺北市里辦公處支用里鄰經費管理要點」辦理。 

(二) 112 年睦鄰互助聯誼活動經費計 6 萬元整擬辦理 

     1、新春揮毫活動（預算 5,000 元整）         

     2、元宵節活動（預算 11,600 元整） 

     3、慶祝中秋節活動（預算 43,400 元整） 

決議：照案通過，並授權里長依實際需求變更使用。 

案由四：有關本里 112 年度迪化污水處理廠回饋金支用情形一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依據「臺北市污水處理廠回饋地方自治條例」辦理。 

(二) 本年度無編列資本門預算。 

(三) 112 年度回饋金經常門共 350,408 元，擬辦理： 

1. 發放助學金預算 80,000 元整。 

2. 敦親睦鄰禮品(抽取式衛生紙)預算 154,408 元整。 

3. 敦親睦鄰禮品行政費用預算 8,000 元整。 

4. 發放敬老金預算 108,000 元整。 

 決議：照案通過，並授權里長依實際需求變更使用。 

十二、上級督導劉逸雅課長講評與宣導： 

謹代表區長感謝里長及各位鄰長在 111年全年度全力支持、參與公所舉辦

各項活動，新的一年祝福大家新年快樂、平安健康。 

十三、散會：（下午 8時） 


